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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9日（星期五）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9日（星期五）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5月 9日上午 9:15-9:25，9:
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5月 9日 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马科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在本次会议上进行了述职。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0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合计 303,532,119股，占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630,322,
000股的48.155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1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256,649,
9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30,322,000股的40.717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91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46,882,1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30,322,000股的7.4378%。

（二）中小股东出席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9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公司股份数合计为22,701,3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30,322,000股的3.6016%。其中：通过现

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共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30,322,000股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19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22,701,393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30,322,000股的3.6016%。

（三）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

三、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3,251,5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76％；反对183,74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5％；弃权9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9％。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3,094,5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58％；反对389,1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2％；弃权4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63,8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725％；反对389,1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43％；弃权4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2％。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3,253,2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81％；反对227,64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0％；弃权51,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9％。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3,143,3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19％；反对333,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9％；弃权5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312,5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873％；反对33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91％；弃权5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36％。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3,222,7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81％；反对188,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0％；弃权12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9％。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3,222,0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78％；反对187,74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9％；弃权122,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3％。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杨振华、宋方成出席了本次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股东会议事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之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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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9日下午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5月 9日上午 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9
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
河南省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崇光路与第十九大街交汇处三晖工业园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胡坤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于2025年4月15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决定于2025年5月9日召开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53人，代表股份 44,872,347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191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受股东委托的代表人5人，代表股份44,345,547股，占上市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778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8人，代表股份526,8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3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50 人，代表股份 527,700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39%。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通过现场或视频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股东大会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

了2024年年度述职。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4,850,0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3％；反对7,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2％；弃权1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32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0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7741％；反对7,
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592％；弃权 1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667％。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4,864,6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8％；反对7,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2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408％；反对7,
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59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44，864，6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8％；反对 7，7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2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408％；反对7,
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59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44，864，6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8％；反对 7，7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2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408％；反对7,
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59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44，864，6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8％；反对 7，7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2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408％；反对7,
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59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4,862,9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1％；反对9,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1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2187％；反对9,
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81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公司董事、监事薪酬方案以及绩效考核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4,864,5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6％；反对7,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2％；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1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219％；反对7,
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592％；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0％。

8、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4,864,5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6％；反对7,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2％；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1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219％；反对7,
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592％；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0％。

9、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4,864,5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6％；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弃权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3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1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219％；反对1,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032％；弃权 6,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749％。

10、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4,864,5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6％；反对7,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2％；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1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219％；反对7,
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592％；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宽、包智渊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603053 证券简称：成都燃气 公告编号：2025-019
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少陵路19号公司总部大楼2楼201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18
726,812,367
81.7663

(四)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柄皓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方式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12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杨剑峰先生出席会议；其他未担任董事的高级管理人员5人和见证律师2人

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6,559,029
比例（%）
99.9651

反对
票数

147,300
比例（%）
0.0202

弃权
票数

106,038
比例（%）
0.0147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6,559,029
比例（%）
99.9651

反对
票数

147,300
比例（%）
0.0202

弃权
票数

106,038
比例（%）
0.0147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6,558,929
比例（%）
99.9651

反对
票数

147,400
比例（%）
0.0202

弃权
票数

106,038
比例（%）
0.0147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6,571,429
比例（%）
99.9668

反对
票数

147,300
比例（%）
0.0202

弃权
票数
93,638

比例（%）
0.0130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6,736,667
比例（%）
99.9895

反对
票数
59,000

比例（%）
0.0081

弃权
票数
16,700

比例（%）
0.0024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和2025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6,631,367
比例（%）
99.9750

反对
票数

149,400
比例（%）
0.0205

弃权
票数
31,600

比例（%）
0.0045

7.01、议案名称：与成都城投集团所属的其他关联企业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8,559,329
比例（%）
99.9365

反对
票数

150,400
比例（%）
0.0377

弃权
票数

102,638
比例（%）
0.0258

7.02、议案名称：与华润燃气所属的其他关联企业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38,559,329
比例（%）
99.9423

反对
票数

146,400
比例（%）
0.0333

弃权
票数

106,638
比例（%）
0.0244

7.03、议案名称：与港华燃气投资有限公司所属的其他关联企业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
况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2,559,329
比例（%）
99.9593

反对
票数

150,400
比例（%）
0.0241

弃权
票数

102,638
比例（%）
0.0166

7.04、议案名称：与成都千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6,559,329
比例（%）
99.9651

反对
票数

146,400
比例（%）
0.0201

弃权
票数

106,638
比例（%）
0.0148

7.05、议案名称：与其他关联方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情况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6,552,829
比例（%）
99.9642

反对
票数

156,800
比例（%）
0.0215

弃权
票数

102,738
比例（%）
0.0143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7.01

7.02

7.03

7.04

7.05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与成都城投集团所属的其
他关联企业 2024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

况
与华润燃气所属的其他关
联企业 2024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5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与港华燃气投资有限公司
所属的其他关联企业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
况及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情况
与成都千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执行情况及 2025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与其他关联方 2024年度日
常 关 联 交 易 执 行 情 况 及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情况

同意

票数

6,630,891

6,453,553

6,453,553

6,453,553

6,453,553

6,447,053

比例（%）

98.8712

96.2270

96.2270

96.2270

96.2270

96.1301

反对

票数

59,000

150,400

146,400

150,400

146,400

156,800

比例（%）

0.8797

2.2425

2.1829

2.2425

2.1829

2.3379

弃权

票数

16,700

102,638

106,638

102,638

106,638

102,738

比例（%）

0.2491

1.5305

1.5901

1.5305

1.5901

1.532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2、上述第5、7项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上述第7项议案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的议案，且需要逐项表决：子议案7.01回避表决的关联股

东名称：成都城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36.90%股份，系公司控股股东；子议案7.02
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华润燃气投资（中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32.40%股份，系公司第二大股
东；子议案7.03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港华燃气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1.70%股份，系公司第
三大股东；

4、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环球（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唐晓风、刘臻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环球（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

见书（GLO2025CD（法）字第0561号）
特此公告。

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000988 证券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2025-22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否决议案和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事项。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9日（星期五）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2025年 5月 9日上午 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时间：2025年5月9
日9:15－15:00期间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六路1号，华工科技本部大楼四
楼多媒体会议厅。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马新强先生
（6）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950 人，代表股份 295,810,62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520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8 人，代表股份 240,997,37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050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42人，代表股份54,813,2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70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45人，代表股份104,209,0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99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49,395,76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29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942 人，代表股份 54,813,25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701％。
（3）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参加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

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此外，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

会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具体表决结

果如下：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531,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6％；反对139,084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0％；弃权14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929,6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19％；反对 139,

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5％；弃权140,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6％。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519,7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17％；反对142,084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0％；弃权 14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918,1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09％；反对 142,

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3％；弃权148,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8％。

3、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532,3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9％；反对143,484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5％；弃权 13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930,7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30％；反对 143,

4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7％；弃权134,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4％。

4、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484,7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98％；反对150,984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0％；弃权 17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9,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883,1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73％；反对 150,

9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9％；弃权174,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7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8％。

5、审议通过《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532,9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61％；反对160,784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4％；弃权 11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931,3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35％；反对 160,

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3％；弃权116,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2％。

6、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兑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027,8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54％；反对626,884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19％；弃权 15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426,2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488％；反对 626,

8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16％；弃权155,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6％。

7、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兑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018,8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23％；反对625,684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15％；弃权 16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417,2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402％；反对 625,

6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04％；弃权166,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4％。

8、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236,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60％；反对454,30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36％；弃权 11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635,0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92％；反对 454,

3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60％；弃权119,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吴俊超、韦筱茹
3、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

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日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无锡盛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持续督导年度报告书
保荐机构名称：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姓名：黄腾飞、林剑云
被保荐公司简称：盛景微
被保荐公司代码：603375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于同意无锡盛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704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无锡盛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盛景微”“上市公司”“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2,516.6667万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8.1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6,086.33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6,408.42万元。本次发行证券已于2024年1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保荐机构”）作为盛景微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持

续督导期间为2024年1月24日至2026年12月31日。

在2024年1月24日至2024年12月31日持续督导期内（以下简称“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

及保荐代表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保荐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持续督导》等相关规定，对盛景

微进行持续督导。现就2024年度持续督导情况报告如下：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项目

1、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针对具体的持
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2、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开始前，与上市
公司或相关当事人签署持续督导协议，明确双方在持续督导
期间的权利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持续督导期间，
协议相关方对协议内容做出修改的，应于修改后五个交易日
内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终止协议的，协议相关方应自终
止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说明原因。

3、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法违规事项公
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经审核

后予以披露。

4、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违背
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现或应当发现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内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5、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查等方式开展
持续督导工作。

6、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

性文件，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7、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制度，包括但
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范等。

8、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包括但不限
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
金使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易、对子公

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等。

9、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度，审阅信
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并有充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10、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审阅，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
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予以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

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11、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前审阅的，应在上市
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
审阅工作，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
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报告。

12、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
措施或纪律处分的情况，并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

施予以纠正。

13、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履行承诺的情
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

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14、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针对市场传闻进
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或与披露的信息与事实不符的，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实
披露或予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清的，应及时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报告。

15、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应督促上市公司做出说明并限期改
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一）上市公司涉嫌违反《上市规则》等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业
务规则；

（二）中介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

（三）上市公司出现《保荐办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规定
的情形；

（四）上市公司不配合保荐机构持续督导工作；
（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16、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现场检查工作
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的定期
现场检查每年不应少于一次，负责该项目的两名保荐代表人

至少应有一人参加现场检查。

17、重点关注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如下事项：（一）存在重大财务
造假嫌疑；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涉嫌资金占用；
（三）可能存在违规担保；

（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董事、监事或者高级
管理人员涉嫌侵占上市公司利益；

（五）资金往来或者现金流存在重大异常；
（六）本所或者保荐人认为应当进行现场核查的其他事项。出
现上述情形的，保荐机构及其保荐代表人应当督促公司核实
并披露，同时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15日内按规定
进行专项现场核查。公司未及时披露的，保荐机构应当及时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工作内容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针对具体的持
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与上市公司签署了保荐协议，协议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导
期间的权利和义务。本持续督导期间，未发生对协议内容做出修改或

终止协议的情况。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未发生需公开发表声明的违法违规事项。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未出现需报告的违法违规、
违背承诺等事项。

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定期回访、现场检
查、尽职调查等方式，对上市公司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持续督促、指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保荐机构核查了上市公司治理制度建立与执行情况，上市公司《公司
章程》、三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符合相关法规要求，本持续督导期间，上

市公司有效执行了相关治理制度。

保荐机构核查了上市公司内控制度建立与执行情况，上市公司内控制
度符合相关法规要求，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有效执行了相关内

控制度。

保荐机构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度，并已按规
定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

保荐机构已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及时进行事前审阅，并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
件及时督促上市公司予以更正或补充，不存在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

充的情况。

保荐机构已及时审阅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详见本持续督导年度
报告书之“二、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情况”相关内容。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

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不存在未履行
承诺的情况。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未出现该等事项。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未出现该等事项。

保荐机构已制定现场检查的工作计划，并明确了现场检查工作要求。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未出现该等事项。

18、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建立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与执行情
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对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现场检查。

19、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
在未依法规范运作，未切实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侵害投资

者利益的情况。

20、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情况。

21、保荐机构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如有）

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使用及投资项
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持续关注，督导公司执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
及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现

场检查，并出具了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未出现该等事项。

2024年度，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具体情况如下：
2024年 2月 7日，保荐机构发表《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无锡盛
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以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余额的核查意见》；
2024年4月16日，保荐机构发表《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无锡盛
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核查意

见》；
2024年6月28日，保荐机构发表《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无锡盛
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
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无
锡盛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专户及

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核查意见》；
2024年 7月 4日，保荐机构发表《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无锡盛
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使用票据及自有资金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

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核查意见》；
2024年7月18日，保荐机构发表《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无锡盛
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

查意见》；
2024年7月25日，保荐机构发表《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无锡盛

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的核查意见》。

不适用。

二、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1号——持续督导》等相关规定，光大证券对盛景微2024年度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前审阅或

事后及时审阅，对信息披露文件的内容及格式、履行的相关程序进行了检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盛景微严格按照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活动，依法公开

对外发布各类定期报告及临时报告，确保各项重大信息的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有效，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重大风险事项

2024年，公司未发生重大风险事项，公司面临的风险因素主要如下：

（一）业绩波动风险

目前，我国电子雷管已基本完成全面替代，2024年电子雷管替代率（电子雷管产量/工业雷管总

产量）为94.79%，且受整体宏观经济形势影响，下游市场需求有所放缓。同时，国内爆破专用电子控

制模块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行业处于深度调整阶段，市场对于产品性能、品类丰富度及性价比等方面

的要求持续提升。若公司能够精准把握市场需求变化，加快技术创新与产品迭代，优化成本管控与

服务体系，则有望在行业调整期中巩固竞争优势并拓展市场份额；反之，则可能面临市场份额收缩与

盈利空间承压的双重挑战，进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二）国际化进程中的风险

在国际化进程中，公司面临诸多挑战。首先，法律法规的复杂性要求公司遵守不同国家的贸易

政策、税务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规定。其次，文化差异可能导致沟通障碍和市场适应困难，需深入了

解目标市场的语言、习俗和消费习惯。此外，国际竞争激烈，公司需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以保持

竞争力。同时，汇率波动、供应链管理和地缘政治风险也可能对国际化战略产生重大影响。

（三）新应用领域拓展失败风险

目前，公司的核心技术主要应用于民用爆破领域，报告期内，电子控制模块及起爆控制器销售收

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超过85%。除民用爆破领域外，公司基于核心技术的共通性，积极探索核

心技术在地质勘探、石油开采、传感器应用、应急管理与处置、新能源汽车安全系统等领域的应用，目

前均处于研发、验证阶段。公司在新应用领域的拓展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如果公司未能研发出具

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或者在新应用领域的市场开拓不及预期，将会对公司经营业绩的进一步增长

产生不利影响。

（四）应收账款回笼风险

报告期末，公司账面应收账款金额为35,474.78万元，占期末流动资产的比例为23.46%。如果未

来部分客户信用状况与履约能力发生恶化，出现支付困难、拖延付款等现象，公司将面临无法及时收

回货款的风险，从而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五）存货跌价风险

公司存货主要由原材料、库存商品、委托加工物资、半成品、发出商品等构成，报告期末公司存货

账面价值为21,905.05万元，占期末流动资产的比例为14.49%。未来如果市场需求发生不利变化，或

与公司的预测情况差异较大，或者公司自身存货管理不当，均可能导致产品滞销、存货积压，从而需

要增加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四、公司上市当年业绩下滑的说明

2024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0,419.72万元，同比下降38.70%；实现营业利润1,966.39万元，同

比下降90.93%，营业利润较上年度下滑幅度超过50%。

保荐机构已对公司2024年年报执行了独立函证、抽凭、管理层访谈、查阅行业资料等核查程序。

经核查，2024年，随着我国电子雷管已基本完成全面替代，电子雷管细分领域从增量市场逐步转入存

量市场，同时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民爆行业呈缩量下行的态势，工业雷管累计产量前十的省份多数

出现不同幅度的下滑，公司作为行业内电子控制模块的主要供应商，主要产品电子控制模块（含电子

控制芯片）销量同比下降18.37%，随着市场需求减少，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电子控制模块平均销售

价格同比下降26.85%；另一方面，公司2024年加大海外市场开拓力度和新产品研发投入，销售费用

和研发费用分别同比增长33.53%和15.24%，同时，子公司上海先积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尽管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12.59%，但研发投入大幅增长，导致当年亏损额同比大幅增长46.09%。以上因素综合导致

公司2024年营业利润下滑。

针对上述事项，保荐机构特此提请公司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以提升盈利能力，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五、公司是否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应向中国证监

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经核查，除上述“四、公司上市当年业绩下滑的说明”披露的事项外，盛景微不存在《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保荐代表人：
黄腾飞 林剑云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301008 证券简称：宏昌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4
债券代码：123218 债券简称：宏昌转债

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因可转债转股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达1%的

权益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致使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权益比例由68.17%被动稀释至67.58%，触及1%，不涉及持股数量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经

营及治理结构产生影响。
近日，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公司可转债转股导致公司总股本增

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持股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合计权益比例被动稀释，
现将本次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股票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变动类型（可多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变动类型（可多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三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变动类型（可多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四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变动类型（可多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五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变动类型（可多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六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变动类型（可多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浙江宏昌控股有限公司

宏昌科技

浙江宏昌控股有限公司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西关街道李渔路1118号创新大厦二号楼A110室

2025年5月7日

□增加 减少

陆宝宏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江南街道国贸街**号**单元**室
2025年5月7日

□增加 减少

周慧明

浙江金华宾虹路161号

2025年5月7日

□增加 减少

陆灿

浙江省金华市宾虹路161号

2025年5月7日

□增加 减少

金华宏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西关街道李渔路1118号创新大厦2号楼A109室

2025年5月7日

□增加 减少

金华宏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西关街道李渔路1118号创新大厦2号楼A108室

2025年5月7日

□增加 减少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比例（%）

0.30%（被动稀释）

301008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陆宝宏

周慧明

陆灿

金华宏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金华宏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

0.13%（被动稀释）

0.09%（被动稀释）

0.02%（被动稀释）

0.02%（被动稀释）

0.02%（被动稀释）

0.59%（被动稀释）

注：以上变动类型减少为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减少。
（二）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1057号”文予以注册，公司于 2023年 8月 10日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了38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 38,000.00万元。 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同意，公司38,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3年8月30日起在
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宏昌转债 ”，债券代码“123218”。转股期限为2024年2月19日至2029年
8月9日（因遇法定节假日原定转股开始日2024年2月16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即2024年2月
19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自2025年4月30日至2025年5月7日，“宏昌转债”累积转股964,990股，公司总股本由112,670,
723股增加到113,635,713股，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不变的情况下，合计权益比例从68.17%被动稀释至67.58%，触及1%。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情况：

姓名

浙江宏昌控股
有限公司

陆宝宏

周慧明

陆灿

金华宏盛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金华宏合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合计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权益变动前

数量（股）

39,611,964
39,611,964

0
17,279,976
4,319,994
12,959,982
11,174,436
11,174,436

0
2,880,024
720,006
2,160,018
2,856,000
2,856,000

0
2,184,000
2,184,000

0
75,986,400

占总股本比例（%）注
①

35.54
35.54
0.00
15.50
3.87
11.63
10.02
10.02
0.00
2.58
0.64
1.94
2.56
2.56
0.00
1.96
1.96
0.00
68.17

权益变动后

数量（股）

39,611,964
39,611,964

0
17,279,976
4,319,994
12,959,982
11,174,436
11,174,436

0
2,880,024
720,006
2,160,018
2,856,000
2,856,000

0
2,184,000
2,184,000

0
75,986,400

占总股本比例（%）注
②

35.23
35.23
0.00
15.37
3.84
11.53
9.94
9.94
0.00
2.56
0.64
1.92
2.54
2.54
0.00
1.94
1.94
0.00
67.58

注①：该比例以2025年4月30日剔除回购1,200,000股后的总股本111,470,723股计算；
注②：该比例以2025年5月7日剔除回购1,200,000股后的总股本112,435,713股计算。
二、其他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为被动稀释，不涉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不会影响公司控制权稳定性，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2、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特此公告。

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